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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反倾销司法审查条款与我

摘要：WTO《 反倾销守则》 第13条规定了“司法审查”制度。由此，中国

法。借鉴欧美国家的经验而实施这一系列的立法过程对独立司法审查的建立和完善

主要表现在从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两个方面对西方司法审查概念在中国反倾销司法

 关键词：反倾销司法审查 国际条约的适用 司法审查制度   

 
一、WTO反倾销司法审查条款的立法背景 

从关贸总协定到世贸组织的演进过程中，反
三个版本。[1]  

1967年的反倾销协定是1947关贸总协定众多协定之一并在1979年被修改。1973

该协定是早在肯尼迪回合中由发达国家和经济体拟定和同意的。关贸总协定1994版的

994）中成为进一步修改的目标。关贸总协定第6条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的框架，

是一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并对倾销下了定义同时还承认对倾销行为的处罚权在进

征收反倾销税，而征收的依据就是基于倾销所造成的进口国的损害。除以上这些以外，第

各国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和肯尼迪回合及东京回合的所有条约一样，1967年反

（发达国家）和小部分东欧国家成为了成员国，没有发展中国家加入。1973到1979

成为了修改和完善该反倾销法的论坛，主要的任务就是修订1967版条文中不清楚和未提及的

时，倾销问题并没有在部长会议的谈论议程中。但是，在该回合的后期美国和欧洲

在该问题产生了严重的争论。日本、香港和韩国都寻求对1967和1979版反倾销法中

成惯例的价格比较方法。到了乌拉圭回合的收关阶段，反倾销法中错综复杂的有关

判的成功都受到了威胁。[3] 到1994年世贸组织协定签署后，作为谈判的成果反倾销

成了一致意见。和以前版本的反倾销法不同，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6条对所有世贸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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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选择适用的了。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保证反倾销措施的公平实施,各


